
序号 事项名称
职权

类型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1

对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拒

不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检查或在检查时弄虚作假

的行政处罚

行政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三十六条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违反本条例规定，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

管部门监督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给予 3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生态

环境

主管

部门

设区

的市

2

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机构拒绝国务院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对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监督检查，或

者在监督检查中弄虚作假

的行政处罚

行政

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三十六条自然保护区管理机

构违反本条例规定，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

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给予 3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2.《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机构拒绝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督检

查，或者在监督检查中弄虚作假的，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照

《自然保护区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生态

环境

主管

部门

国务

院主

管部

门

3

对在自然保护地内进行非

法开矿、修路、筑坝、建

设造成生态破坏的行政处

罚

行政

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禁止在相关自

然保护区域建设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建设的项目。机场、铁路、公路、水利

水电、围堰、围填海等建设项目的选址选线，应当避让相关自然保护区域、

野生动物迁徙洄游通道；无法避让的，应当采取修建野生动物通道、过鱼

设施等措施，消除或者减少对野生动物的不利影响。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法

第十二条第三款、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2.《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

在自然保护区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

采石、挖沙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除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给

予处罚的以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

生态

环境

主管

部门

设区

的市



授权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自然保护区造成破坏的，可以处以 3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3.《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限期

拆除，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4

对在自然保护地内进行非

法开矿、修路、筑坝、建

设造成生态破坏的行政处

罚

行政

处罚

（一）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开山、采石、开矿等破坏景观、植被、地

形地貌的活动的；

（二）在风景名胜区内修建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

腐蚀性物品的设施的；

（三）在核心景区内建设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疗养院以及与风

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其他建筑物的。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在

风景名胜区内从事禁止范围以外的建设活动，未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

核的，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对个人处 2万元

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第四

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对周围景物、水体、

林草植被、野生动物资源和地形地貌造成破坏的，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处 2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恢复原状或者采取有效措施的，由风景名

胜区管理机构责令停止施工。

4.《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审批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违反

本办法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停止建设或者使用设施，并采取补救措施。

第十五条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对自然保护区造成破坏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或者作出其他处理决定。

林业主管部门在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中，发现有关工作人员有违

生态

环境

主管

部门

设区

的市



法行为，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应当向其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提出处分

建议。

5.《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第十条森林公园的设施和景点建设，必须按

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在珍贵景物、重要景点和核心景区，除必要的保护

和附属设施外，不得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和其他工程设施。第十九

条破坏森林公园的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

理。

5

对在湿地自然保护地内采

矿，倾倒有毒有害物质、

废弃物、垃圾的行政处罚

行政

处罚

第十九条具备自然保护区建立条件的湿地，应当依法建立自然保护区。自

然保护区的建立和管理按照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第二十九条

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在湿地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开（围）垦、填埋或者排干湿地；

（二）永久性截断湿地水源；

（三）挖沙、采矿；

（四）倾倒有毒有害物质、废弃物、垃圾；

（五）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滥采滥捕野

生动植物；

（六）引进外来物种；

（七）擅自放牧、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

（八）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开展湿地保护执法活

动，对破坏湿地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理。

生态

环境

主管

部门

设区

的市

6

对在国家森林公园内排放

废水、废气、废渣等对森

林公园景观和生态造成较

大影响的行政处罚

行政

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

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一）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水污染物的；（

生态

环境

主管

部门

设区

的市



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排放水污染物的；

（三）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

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

（四）未按照规定进行预处理，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不符合处理

工艺要求的工业废水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

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一）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三）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7

对在国家森林公园内排放

废水、废气、废渣等对森

林公园景观和生态造成较

大影响的行政处罚

行政

处罚

3.《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禁止从

事下列活动：

（一）擅自采折、采挖花草、树木、药材等植物；

（二）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

（三）刻划、污损树木、岩石和文物古迹及葬坟；

（四）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园内设施；

（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生活污水和超标准的废水、废气，乱倒垃圾、

废渣、废物及其他污染物；

（六）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和在非指定区域野外用火、焚烧香蜡纸

烛、燃放烟花爆竹；

（七）擅自摆摊设点、兜售物品；

（八）擅自围、填、堵、截自然水系；

生态

环境

主管

部门

设区

的市



（九）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活动。国家级森林公园经营管理

机构应当通过标示牌、宣传单等形式将森林风景资源保护的注意事项告知

旅游者。第三十条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内有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森林法和野

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已有明确规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依法予以从重处罚。


